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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體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流程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10 日內形式審查，確認是否成案: 
1.確認為具名檢舉 
2.確認檢舉書表是否完整填列 
3.檢舉書表填列完整、證據資料檢附充分

者，得以未具名檢舉進入處理程序 

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接獲檢舉，校教評會主任委員會同被檢舉

人所屬院級主管、教務長及人事室主任等，進行形式審查。 

是 

否 

接獲
檢舉
之日

起 4

個月
內完

成，
必要
時得

再延
長 2

個月 

不予受理，書面通知檢舉人

後結案 

第 3 點第 1 款至 3 款 

(違反學術倫理、抄襲、剽竊、登載不實、偽造、變造) 

第 3 點第 4 款 

（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） 

1、院級教評會主席與審查人聯繫作成
通聯紀錄，並通知被檢舉人陳述意
見。 

2、經校教評會主任委員(主席)再與該
審查人查證，提校教評會審議。 

.院級教評會主席 10 日內成立專案小組進入調查程序(非授權自審之

教師資格檢舉案，則由校教評會主任委員籌組專案小組) 

專案小組依據原審查人及學者專家所提評審意見，綜合判斷後，於

2 個月內作成調查報告及具體處置建議，簽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違反第 3 點第 1 款至 4 款規定， 

(一)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定後，本校應將審議認
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教育部審查。 

(二)本校報教育部審查前、授權自審案件送審中
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，應依第四點規定處理不
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，將審議程序及處置

結果，報教育部備查 

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再

提出書面或口頭答辯 

被檢舉人經指陳涉及第3點各

款情事之一者，不得撤回資

格審查案。 

 

是 

是 

處置建議送系級、院級、校教評會審議 

否 

否 

通知送審人於 2 週內針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辯，由審理單位向相關

單位查證，必要時，得檢送相關事證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審查，如有

疑義應補送案件所屬學術領域校外學者專家三人審查。 

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，

並通知被檢舉人，自通知

日起2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

格之申請，並報部備查。 

於校教評會審議

後 10 日內以書面

通知檢舉人及被

檢舉人後結案 

於校教評會審議後 10 日內，將處理結

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

2 週內召開校教評
會審議違反規定是
否成立 

經教育部備查後，如其不

受理期間為5年以上者，應

函知各大專校院，並副知

教育部。 

得得通知 2 週內補正
或補充 

已補正 

未補正 

2 週內召開

校教評會審

議是否屬實 


